
五、  結論與建議  

5.1 結論 

就當前宏觀情勢而言，由於電力科技有關的相關技術發展，使得資訊

成本巨幅下降，能源產業的傳統結構遭遇到空前衝擊。在這一波科技革命

的浪潮下，電業自由化已成為各國最重要得電力發展政策之一，而「競爭」

和「效率」也已然成為世界各國電業管制的標竿。 

本文利用比較研究，根據各國電業自由化的現況，歸納出國際電業發

展的趨勢，再將其與本國電業現況與草擬中政院版電業法做比較，分析其

中異同，並從中歸納得到世界電業改革趨勢。世界電業趨勢研究如下: 

 (1)電業結構為發輸配三者分離 

 (2)輸電設備屬建構者擁有 

 (3)調度管理機構需為獨立系統操作者 

 (4)交易制度採電力池加上雙邊契約為主流  

雖然經濟自由化與產業自由化已是我國政府當前的一項重要政策。特

別是電力產業係屬公用事業，它與一般產業的屬性有若干不同之處，在推

動其自由化政策時，必須特別考慮其涵義。例如:電力事業(尤在輸、配電

部門)在某一顯著範圍內，有平均成本隨經營規模增加而遞減的現象，亦即

電力事業有所謂「自然獨占」的傾向，其市場競爭機能並不凸顯。而電力

公司所提供的產品「電力」，則是任何人都需要的民生用品，它的輸配線網

路遍及各行各業各住戶。因消費者與電力公司發生交易行為是在用戶端用

電的任何時刻與任何場所，不同於一般人買其他商品或勞務，通常有其特

定的交易時間與空間。這也就是什麼過去長久以來電力事業必須接受各種

管制的主要理由，因為公用事業有義務確保一定標準的供電可靠度與合理

的商品價格，但其商品價格並非經由市場競爭而決定，為避免電業操縱電

價，故宜由政府人為加以管制。但政府管制太多或管制不當，反而會使電

力資源的生產與分配遭受到扭曲，致無法達成所謂的「技術效率」、「配置

效率」等。所以，電力產業自由化的意義是 :政府對電力事業應儘量減少不

必要之干預，使市場機能得以發揮，俾各種生產投入因素能在電力事業所

擁有之生產技術水準及管理行銷能力之下，透過產業比較競爭，創造出更

高的附加價值，進而達到提昇社會整體福祉之目的。  

在確立電業自由化的效能後，對於台灣電業自由化電力市場運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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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擬，除了要衡量自身擁有的電力科技水準與人才條件之外，更要借重

先進國家的寶貴經驗。當然，我國與其他國家不論是地緣條件、地理環境、

人文特質、乃至於社會型態與政治結構等各方面，都有若干不盡相同之處。

因此，先進國家的作法僅可供我參考，未必能全盤接受或直接移入。至於

應如何截長補短，發展出一套適用於我國的本土化方案，俾利電力產業之

長遠發展，乃是當前電業自由化與電業管制改革政策的重要課題，而本研

究之目的即在針對這些相關議題提出具體建議，研擬未來我國電力市場運

作藍圖，並分析電力市場制度轉型可能遭遇的問題與因應對策，以作為政

府規劃台灣電業自由化電力市場運作模式之參考。  

台灣有其獨特的用電需求與特性，電業解制必須考慮原本之電業結構

與政策目的等主客觀因 目前台灣電力事業發展所面臨之問題以「電源不

足」與「輸配供電瓶頸」最為迫切，故電業分割均應在充裕電源供電穩定

兩大原則下進行規劃。 

結構重組必須兼顧「營運效率」及「公平競爭」兩大目標。由於電力

具有「不可儲存」的特性，故分屬電程上、中、下游的發、輸、配(售)電

部門須在功能上緊密滿足電力供需「即時均衡」的要求。而就競爭公平的

觀點論，傳統的電業結構中，垂直獨占的經營型態容易導致交叉補貼，特

別是在電力生產流程中，輸、配電部門居於承上起下的高度的技術障礙與

易形成新進業者的高度進入障礙，為增進「營運效率」，落實「公平競爭」，

首須對既存具規模經濟特性的輸電部門與競爭屬性的發電部門區隔開來，

避免交叉補貼。 

基本上各國在電業改革後，發電部門都是傾向維持完全競爭的市場型

態，這與前面所提到的技術進步也有直接的相關。各國都希望能藉由競爭

而降低發電成本、提昇效率。由於輸電部門具有自然獨占的特性，因此輸

電部門仍然是由政府管制，但各國在做法上仍有些許的差異。而配電部門

也具有區域自然獨占的性質，因此各國仍將配電部門納入政府的管制，即

使如此，各國在做法上也有所不同。在英國，配電部門皆為獨立的區域配

電公司，並兼營售電業;但在美國加州，配電部門並未分割出來，仍是屬於

綜合電業中的一個部門。各國對於用戶選擇權的開放也都沒有異議，但在

做法上仍然有所不同。英國在用戶選擇權的開放上都是採取階段性的開

放，依據用戶的用電量做為逐步開放的標準;但在美國加州，用戶選擇權的

開放方式是採取一次全面開放，卻對電力市場產生的巨大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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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本文的研討，與各章的比較可以看出，電業法修正方向雖較舊法較

為進步，開放了部分競爭，但較諸各國電業自由化趨勢，仍有失開放；台

灣電業現況為國營獨占事業，政府順應世界潮流，推行電業改革；但研究

中發現政院版電業法與世界電業趨勢有所落差：電業結構不採用完全分

割，允許綜合電業繼續存在，而且又缺乏電力價格訊號。  

研究以為： 

（１） 電業結構應採垂直分割，不僅有利電業自由競爭，亦符合世界

電業趨勢，但為防遽然電業變革，造成社會不安，得採循序漸

進方式。 

（２） 若是從設立成本及資訊流通與共享之角度觀察，獨立系統操作

者與電力交易可合而為一，成立一獨立市場操作者，負責掌理

系統調度、壅塞管理、現貨及即時市場及輔助性服務市場之交

易程序，結清價格之計算與交割。然而，此一「獨立市場操作

者」不擁有輸電網路之所有權，以避免應維持公正中立之獨立

系統操者淪為輸電公司牟利的工具，而無法達成經濟調度之目

標。 

（３） 電力交易制度除雙邊契約模式外，電力池亦有成立必要，用以

提供各時點之市場結清價格，使價格資料皆能公開揭露。故對

於新發電業而言，電力池制度不但能提供一公平之競爭環境，

更能使得潛在之進入者隨時取得電力市場中之最新價格訊息，

作為投資電業之參考。 

 

本研究雖是以輸電系統為研究對象，但卻已可察見各國電業改革的趨

勢，故對國內電業自由化的推展，提出幾點建議： 

 

1.各國在推動電業自由化時的創意與挫折，皆值得我國借鏡，不過我

國在推動時雖應優先檢視台灣地區獨特之能源環境與電力系統特

性，但所擬規劃方案仍應以電業長遠目標、世界趨勢為依據，推行

產業自由競爭，不僅提高事業經營效率，也符合市場原則。  

 

2.儘速推動電業法修正，確立電業自由化方向，以建立健全之法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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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專責之管制機構及完善之軟硬體設施，以規範市場交易秩序、

電力之品質、安全及有效處理爭議之仲裁。  

 

3.電業法施行細則亦應儘速研討，在電業法所訂大方向下，引進市場

競爭，並訂定既有電業之轉型機制，兼顧電力系統安全與穩定供電、

電業未來發展、員工權益與消費者利益，缺一不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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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建議未來可研究方向 

電力市場任何的改革，必須在電力供應穏定與安全前提下進行，只要

能兼顧電力系統安全與穏定、降低電價及提昇效率與品質，這改革都是值

得的。 

行政院修正版電業法已於９１年１２月２６日在立法院完成一讀，台

電很有可能在９４、９５年民營化。 

依據行政院修正版電業法，該法修正施行後二年內成立財團法人電力

調度中心(ISO)。電業法通過後二年，特高壓以上用戶將擁有購電選擇權，

此類大用戶計541戶，佔本公司總售電量23.69％；電業法通過後二至五年，

開放2３KV與 llKV高壓用戶購電選擇權，此類用戶計22046戶，佔總售電量

31.55%，與上項大用戶累計佔售電量55.24%;五年後，全部開放購電選擇

權。可以看見的是，自由化已遠遠走在民營化之前，當民營化尚未見蹤影，

國營體制與束縛仍在，台電公司已經面臨自由競爭。 

輸電系統處在電力事業的中段，負責電力的傳輸，面對電力自由化潮

流，除前述的經營問題外，更應朝提升品質與加強服務方向謀求改善，如

降低停電次數、停電時間等。總之，如何在自由化的電力事業結構下，提

升輸電系統供電品質，提供良好的用戶服務，避免用戶流失，這將是電業

未來能否永續經營的關鍵。 

輸電系統在電業裏，是一個中介的角色，在此篇研究裏，純就自由化

理論與各國電業經營，來加以討論整個輸電系統將面對的問題，對其中細

部並未詳加著墨，故建議後續的研究者對以下課題，可加以再澄清研究： 

（１） 台灣電業電力調度中心的組織與規範、運作方式研究？ 

電力調度原本為台電內部的一個部門，在電力自由化下，依本國修訂

版電業法，規定需成立一個電力調度中心（第９條：中央主管機關為執行

前條電力調度事項，應於中華民國○年○月○日本法修正施行後二年內輔

導並捐助成立財團法人之電力調度中心。電力調度中心之職掌範圍，由中

央主管機關定之。前項電力調度中心未成立前，電力調度業務由綜合電業

執行之。電力調度中心得將其調度作業事項，委託經中央主管機關評選合

格之專業機構執行之）；而此電力調度中心執行電力調度時，應本著安全、

公平、公開、經濟及能源政策原則來施行。故對於此中心將來所要執行的

任務、方式，調度次序值得加以深思研究，探究其如何能達到最佳運轉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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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２） 台灣輸電網路開放後，代輸費用如何計價？ 

台灣輸電網路開放後，首先面臨的即是如何計價問題：輸電系統的套

牢成本如何攤提、成本如何計算、採用階段定價法或差別定價法、合理利

潤該如何決定等等，這都是需要後續研究者加以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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